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王雪

被劳务派遣公司派往医院当电梯引导员后， 曹小燕在狭窄的电梯里整整工作8
年。 期间， 她不时会早来晚走进行加班， 甚至在双休日也不能休息。 “工资待遇低
就不用说了。” 让她难以接受的是， 劳务派遣公司除了不与她签订劳动合同， 还将她
无故解聘且不支付经济补偿。 为此， 临近退休的她历经一年维权， 终于在近日讨回
了公道。

当了8年电梯引导员
一朝失业零补偿

2013年6月 ， 曹小燕被从事
物业管理、 家政服务、 劳务派遣
服务等业务的兴康公司招聘为劳
务派遣工。 从2013年6月1日起至
2021年6月30日， 该公司每年都
与医院签订 《日常保洁承包合
同》， 约定医院将全院保洁等后
勤工作外包给兴康公司。 曹小燕
一入职便被派遣到医院从事电梯
引导员工作。

由于不怕吃苦且任劳任怨，
曹小燕在狭窄的电梯里一干就是
8年多。 期间， 医院与兴康公司
均未与她签订劳动合同。 其在这
里的工作状态是， 工资及日常工
作管理由兴康公司负责， 具体工
作听从医院的安排。

2021年6月30日 ， 兴康公司
与医院未再续签保洁合同。 取而
代之的是金盾劳务派遣公司与医
院签订了日常保洁承包合同。 因
未被金盾劳务派遣公司聘用， 曹
小燕只得离职成为一名失业人
员。 此时， 兴康公司对曹小燕的
态度是不管不问， 直到2021年9
月30日向其发放完最后一笔工
资， 双方再无联系。

“我在医院连续工作8年多，
没人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经常加
班加点工作， 从没领过一分钱加
班费。 不明不白被解聘了， 还没
有得到一分钱补偿金。 失业后，
还不能领取失业金。” 作为临近
退休年龄的曹小燕无法接受这样
的事实。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曹
小燕以兴康公司、 医院为被申请
人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经审理，
仲裁机构于2022年7月1日裁决兴
康公司支付曹小燕未休年休假工
资1054元、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
偿17056元， 两项合计18110元。

法院详查案件事实
判令两家单位赔偿

曹小燕无法接受仲裁结果，
更没有想到兴康公司同样不服该

裁决， 双方均向法院提起诉讼。
曹小燕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兴

康公司向其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22200元 、 2020年未休年
休假工资1206元、 解除劳动关系
经 济 补 偿 金 16298元 、 赔 偿 金
16298元 、 失业保险金26473元 。
此外， 还请求判令医院向其支付
2013年6月至2021年9月双休日劳
动报酬74472元。

兴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 判
令医院作为用工单位支付曹小燕
带薪年休假工资980元、 驳回曹
小燕的其他请求。

法院审理查明， 兴康公司未
与曹小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未
给曹小燕缴纳社会保险， 曹小燕
在职期间未休年休假， 每月只休
息4天。 据此， 法院认为双方之
间存在如下五个争议焦点：

其一，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
2013年6月至2021年9月， 曹小燕
与兴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双方
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按照
仲裁时效期间规定， 曹小燕可以
要求兴康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7
月至2014年5月期间未签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 ， 其最迟应于
2015年5月31日前主张该权利。然
而， 曹小燕在申请仲裁及本案诉
讼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时效
中断或中止的事由， 故兴康公司
提出超过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
曹小燕要求兴康公司支付从2021
年9月解除劳动合同往前计算12
个月的二倍工资， 系对法律理解
错误，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其二， 关于双休日工资报酬
问题。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
曹小燕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双
休日存在加班的事实， 而兴康公
司与医院作为曹小燕的用人单位
和用工单位均未提供曹小燕在工
作期间的考勤资料， 应承担不利
后果。 医院辩称电梯引导员工作
岗位人员较多、 能够确保正常休
假或者进行调休休息， 不存在双
休日加班的事实， 因其未提供证
据， 法院不予采纳。 结合原被告
陈述及相关证据， 可以认定曹小
燕每月休假为4天， 存在双休日

上班的事实。 因双休日上班属于
加班，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六
十二条规定， 加班期间的劳动报
酬应由用工单位即医院向曹小燕
支付。 经核算， 曹小燕双休日加
班工资共计74623元 ， 而其主张
74472元， 此应视为曹小燕对自
身权利的自由处分， 故医院应向
曹 小 燕 支 付 双 休 日 劳 动 报 酬
74472元。

其三， 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
问题。 享受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
所享有的法定权利， 也是用人单
位应履行的法定义务。 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 对职工应休未休
年休假天数， 用人单位应按照其
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
休假工资报酬。 本案中， 兴康公
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安排曹小燕
休带薪年休假， 曹小燕主张2020
年带薪年休假工资应予支持。 经
核算， 曹小燕在相应期间的年休
假工资为1206元， 因兴康公司已
向其支付了正常工资， 故应再支
付差额部分804元。

其四， 关于兴康公司应否支
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赔
偿金问题。 兴康公司与医院之间
的保洁业务外包关系终止后， 兴
康公司未再对曹小燕进行有效管
理及发放工资， 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已经实际解除。 根据查明的
案情， 兴康公司存在业务萎缩、
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形。 在此情况
下， 其与曹小燕解除劳动关系有
一定的客观因素， 故应向曹小燕
支付经济补偿而非赔偿 。 经核
算， 曹小燕在公司连续工作8年3
个月， 依据其解除劳动关系前12
个月平均工资， 兴康公司应向其
支付经济补偿金16298元。

其五 ， 关于失业保险金问
题。 为劳动者缴纳失业保险是用
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曹小燕失业
后， 因兴康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 ， 导致其不能享受失业待
遇， 该损失应由兴康公司承担。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者累计
应缴费而未缴费时间5年以上不
满10年的， 领取18个月失业保险
金。 经核算， 兴康公司应向曹小
燕支付失业保险金为24975元。

综上， 法院判决兴康公司向
曹小燕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804
元、 经济补偿金16298元 、 失业
保险金24975元 ， 医院向曹小燕
支付双休日工资报酬 74472元 。
这些费用各项合计116549元。

医院与兴康公司均不服该判
决并提起上诉。 经审理， 二审法
院于近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评析】
追讨加班工资需证明存

在加班事实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
曹小燕于2021年10月离职系因兴
康公司与医院不再续签保洁合同
所致。 在些情况下， 兴康公司基
于经营困难等原因不再对曹小燕
进行管理属于有一定客观原因的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其作
为用人单位应当向曹小燕支付解
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此外， 《劳动合同法》 第六
十二条第三项规定， 用工单位应
当履行支付加班费、 绩效奖金，
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一 ）》 第四十二条规定 ，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
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但
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
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 用人单位
不提供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
后果。

本案中， 曹小燕主张加班费
除了自己提供的同事的证人证
言， 更主要的证据是兴康公司在
与其劳务派遣工岳某某等案件庭
审中承认周六周日轮流上班， 该
自认事实表明兴康公司也掌握曹
小燕等职工加班的证据， 依据一
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 另一方无
需举证之法律规定， 兴康公司应
当向曹小燕支付加班费。 由于医
院系用工单位且是本案被告之
一， 故法院判决医院支付该费用
是正确的。

（本文当事人及单位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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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邱婷婷近日向本报反
映， 她是一家公司下属某分公司
的员工，平时在分公司上班，工资
也由分公司发放。近三个月来，由
于分公司经营困难缺乏偿付能
力，一直没有向她发放工资。

她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她能否直接要求公司清偿欠薪？

法律分析
邱婷婷有权直接要求公司清

偿欠薪。

《民法典 》 第七十四条规
定：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
构。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
构应当登记的， 依照其规定。 分
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
动 ， 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
担； 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
的财产承担， 不足以承担的， 由
法人承担。”

《 公 司 法 》 第 十 四 条 规
定 ：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 。
设立分公司， 应当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 分
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
任由公司承担。”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执行中变更 、 追 加 当 事 人
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十五条规
定：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支
机构， 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债务 ，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
更、 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人直接管
理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

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
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作为被
执行人的法人， 直接管理的责任
财产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债务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
该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

与之对应， 虽然邱婷婷系分
公司员工， 且平时工资由分公司
发放 ， 但在分公司没有法人资
格、 无力清偿欠薪的情况下， 其
有权直接要求作为法人的公司承
担清偿责任。 廖春梅 法官

基本案情
“法官您好！ 我们村委会

有批涉农民工劳务费纠纷， 希
望法官能帮忙解决 。” 日前 ，
密云区法院诉源治理中心接到
辖区某村委会的诉源治理需
求。 来电人表示， 他是村委委
员李某， 村里自2021年起拖欠
村民各项劳务费近百万元。 如
今， 村民情绪激动， 不断有人
到村委会讨要劳务费， 还有人
进行信访。 村委会也想尽快解
决纠纷， 但需要多方协调并履
行审批手续， 无法及时支付，
希望法院及时帮忙化解。

挂断电话， 法院工作人员
很快将工单转至对接镇街诉源
治理需求的速裁法官诉讼服务
系统中。

经走访调查 ， 法官了解
到， 该村委会自 2021年 起 因
村 居 环 境 整 治 、 疫情防控 、
防火防汛等工作 ， 陆 续 雇 佣
了本村63名村民临时参与上
述工作， 并约定劳务费用按天
结算 ， 工种不同每天费用不
等。 后来， 因村里资金紧张，
拖欠村民的劳务费始终没 有
给付 。 起初 ， 村民都还表示
理解， 但因拖欠时间过长， 最
近部分村民开始集体讨薪， 并
不断有人通过12345市民热线、
信访等方式向辖区政府反映情
况。

“我们当初雇佣本村村民
也是好意， 是为了给村民找个
营生 ， 对村委会也有好处 ，
村民守家在地， 劳务费标准也
不高。” 村主任张某向法官介
绍说 ： “村委会一直 想 给 付
这些费用 ， 但因资金紧张，
走审批手续也需要一定的时
间 。 村民等不及 ， 就闹起来
了。”

处理结果
为了快速化解矛盾， 密云

法院立案庭的速裁法官分头行
动， 一边与村民的代理律师进
行充分沟通， 一边劝解情绪激
动的村民， 同时开通维权 “绿
色通道”， 督促村委会尽快协
调资金。

在法院督促下， 村委会经
过多方协调， 很快联系到给付
资金。 但是， 这些钱的支付需
要履行规定程序之后才能发放
到村民账户。 经过法官调解，
双方仅仅用5天时间就达到一
致意见。 在确定劳务费用给付
时间之后， 63名村民与村委会
依托 “线上一站式司法确认”
机制全部达成和解并顺利签收
司法确认裁定书。

为推进劳务费的给付进
度， 密云法院还向村委会发放
了督促履行司法裁定的司法
建议。 村委会张主任表示， 村
里将尽快履行裁定书中确定的
给付义务。 近日， 63名村民的
劳务费已经全部发放到位， 村
民代表特意向法官赠送了锦
旗。

据了解， 这是密云法院通
过 “联动调解” + “线上一站
式司法确认” 方式， 让诉前调
解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基层治
理 ， 使群体性纠纷吸附于当
地、 化解于诉前的工作模式。
2021年至今， 已化解群体性纠
纷15批1000余件， 协助化解各
单 位 接 收 的 12345市 民 热 线
1860件。

密云法院强化诉前调解
5天化解百万劳务费纠纷

分公司没有偿付能力，能否要求公司清偿欠薪？

劳务派遣电梯工失业，
所受经济损失谁买单？


